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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紹包租、代管新政策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趙偉智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‧ 2022-12-06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包租、代管新政策？

在⾼房價的時代，「以租代買」的⾵氣盛⾏，造成租屋需求旺盛；但另⼀⽅⾯，隨著⼈⼝結構⽼化，⾼齡房東
對房屋管理能⼒下降，可能導致出租房屋意願降低、閒置房屋增加的現象；因此，為了讓閒置房屋更有效利
⽤，並降低租屋糾紛，在2018年6⽉27⽇施⾏的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」明⽂制定了「包租業」及
「代管業」制度，提供為房東處理出租住宅房屋事務的新選擇，並提供協助雙⽅解決租屋糾紛機制、保障雙⽅
權益。

⼆、包租代管業⼜是什麼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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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租賃住宅包租、代管對房東、房客的好處？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趙偉智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「代管業」全名為「租賃住宅 [1 ]代管業 [2 ]」，是指受到房東委託，替房東處理、管理租賃住宅業務
的業者，就是我們⼀般所說的「代理房東管理住宅」。

（⼆）「包租業」全名是「租賃住宅包租業 [3 ]」，是指向房東承租住宅後，轉租給其他⼈供居住使⽤，並
對住宅進⾏管理的業者，就是我們⼀般所說的「⾃⾏管理住宅的⼆房東」。

三、是所有的房⼦都可以交給租賃住宅包租業及租賃住宅代管業管理嗎？房東可以取得什麼優惠？



（⼀）

不是的。「包租業」及「代管業」只能就出租供「居住使⽤」的房屋進⾏管理。此外，符合租賃住宅市場發展
及管理條例第4條[4]規定的房屋，例如：供休閒或旅遊為⽬的、租賃期間未達30⽇的房屋，也不在條例的適⽤
範圍內，因此也不屬於可以交給上述兩種業者進⾏管理的房屋。

（⼆）

另外，依照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7條第1項[5]規定，如果房東將住宅委託給代管或包租業者管理、
轉租，並且委託期間在1年以上，政府將提供房東租⾦所得稅減徵的優惠，以⿎勵房東將房屋委託給上述兩種
業者管理、轉租，⽽減徵的⽅式如下：

四、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對房東以及承租⼈提供的保障為何？若出租⼈與承租⼈發⽣紛爭應如何調
處？

（⼀）

包租及代管業者於開始營業前，應先向中華⺠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繳納「營業保證⾦」，
並加⼊當地同業公會後，才可以開始營業[6]。⽽這筆「營業保證⾦」最⼤的⽤途在於：若1. 包租、代管業者
對房東或承租⼈違約，或2. 因包租、代管業者的員⼯故意、過失⾏為造成房東或承租⼈損害時，被害⼈可以先
向上述全國聯合會進⾏調處，若調處決議認為包租、代管業者應⽀付被害⼈賠償⾦，或被害⼈取得法院確定判
決⽽對包租、代管業者的財產強制執⾏時，可以先向全國聯合會就包租、代管業者所繳的營業保證⾦範圍內，
請求代為賠償[7]。

對承租⼈⽽⾔，上述條例在第7條[8]明⽂規定，租賃住宅時，押⾦以2個⽉租⾦總額為上限，並且在租賃契約
消滅，並清償相關費⽤後，出租⼈應該要將押⾦還給承租⼈。另外，上述條例也明⽂要求出租⼈在簽訂租約
前，有必須向承租⼈說明由出租⼈負責房屋修繕項⽬及範圍的義務[9]。藉由這些規定，就與承租⼈切⾝相關的
押⾦、房屋修繕問題，更明確的劃分出租⼈及承租⼈的權利義務，以保障雙⽅權益。

（⼆）

如果有⼀天，出租⼈與承租⼈雙⽅因住宅租賃發⽣糾紛，雙⽅可以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調處，且不⽤

1. 

如果每⽉租⾦不超過6,000元，免繳所得稅。
2. 

如果每⽉超過6,000元，房屋損耗及必要費⽤可以減除，當沒辦法提供減除憑據時，減除⾦額為每
6,000⾄20,000元部分的53％，⽽每⽉租⾦超過20,000元部分，則回歸所得稅法標準計算。



繳納調處費⽤[10]，這也是此次包租、代管新政策中，為雙⽅提供的⼀個簡便、不須額外花費⾦錢的紛爭解決
⽅式。

註腳
  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3條第1款：「本條例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⼀、租賃住宅：指以出租供居住

使⽤之建築物。」
[1]

  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3條第4款：「本條例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四、租賃住宅代管業（以下
簡稱代管業）：指受出租⼈之委託，經營租賃    住宅管理業務（以下簡稱代管業務）之公司。

[2]

  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3條第5款：「本條例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五、租賃住宅包租業（以下
簡稱包租業）：指承租租賃住宅並轉租，及經營該租賃住宅管理業務（以下簡稱包租業務）之公司。」

[3]

  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4條：「租賃住宅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不適⽤本條例規定：
⼀、供休閒或旅遊為⽬的。
⼆、由政府或其設⽴之專責法⼈或機構經營管理。
三、由合作社經營管理。
四、租賃期間未達三⼗⽇。」

[4]

  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7條第1項：「個⼈住宅所有權⼈將住宅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包租業轉租
，契約約定供居住使⽤⼀年以上者，得依下列規定減徵租⾦所得稅：
⼀、出租期間每屋每⽉租⾦收⼊不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，免納綜合所得稅。
⼆、出租期間每屋每⽉租⾦收⼊超過新臺幣六千元部分，其租⾦所得必要損耗及費⽤之減除，住宅所有權
⼈未能提具確實證據者，依下列⽅式認列：（⼀）每屋每⽉租⾦收⼊超過新臺幣六千元⾄⼆萬元部分，依
該部分租⾦收⼊百分之五⼗三計算。（⼆）每屋每⽉租⾦收⼊超過新臺幣⼆萬元部分，依該部分租⾦收⼊
按所得稅法相關法令規定之減除標準計算。」

[5]

  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9條第2項：「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於完成公司登記後六個⽉內繳存營業保
證⾦、置租賃住宅管理⼈員及加⼊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，檢附有關證明⽂件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關申請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並領得登記證後，始得營業；屆期未辦妥登記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關廢⽌其許可，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廢⽌其登記。」

[6]

  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31條第3項：「被害⼈取得對租賃住宅服務業或其受僱⼈之執⾏名義或經
基⾦管理委員會調處決議⽀付者，得於該租賃住宅服務業繳存營業保證⾦及提供擔保總額內，向全國聯合
會請求代為賠償；經代為賠償後，即應依第⼆⼗⼆條第五項規定，通知租賃住宅服務業限期補繳。」

[7]

  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7條：「
I 押⾦之⾦額，不得逾⼆個⽉之租⾦總額。
II 出租⼈應於租賃契約消滅，承租⼈返還租賃住宅及清償租賃契約所⽣之債務時，返還押⾦或抵充債務後
之賸餘押⾦。」

[8]

  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8條第2項：「出租⼈應於簽訂租賃契約前，向承租⼈說明由出租⼈負責
修繕項⽬及範圍，並提供有修繕必要時之聯絡⽅式。」

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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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包租，代管，包租代管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，租賃

  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6條：「住宅租賃爭議，出租⼈或承租⼈得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申
請調處，並免繳調處費⽤。」例如爭議發⽣在臺北市，可向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申請調處，案件將進⼊臺北
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，由委員會委員進⾏處理，參臺北市政府地政局（2018），《臺北市不動產糾
紛調處委員會》。

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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